附件1.
赤峰学院2025年辅导员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提高我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服务工作的整体水平，根据《赤峰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细则（修订）》，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辅导员考核实行自我评价与组织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公正、公平地组织开展。
第二条 辅导员考核由学生工作处统一组织，各学院具体实施。
第三条 考核对象为2025年在岗的辅导员。
第四条 辅导员考核分为“优秀（90分以上）、称职（60—89分）和不称职（59分以下）”三个等级。其中优秀（不超过总人数的20%），称职（不超过总人数的80%），不称职（不设置比例），考核结果记入学校学生工作处设立的辅导员工作档案。
第五条 辅导员考核内容与标准。包括自身政治思想及道德修养；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考勤（专职辅导员要求坐班）；加减分项目等四个方面。
第六条 考核采用量化打分的方式进行。辅导员的考核结果由本人自评、学生测评、二级学院测评等三部分构成，三部分所占比例分别为10%、40%、50%。
第七条 考核程序
（一）本人自评：辅导员按照考核内容和要求，对本人一学年的工作做出全面的总结，并向所在学院提交写实性的述职报告，参照《赤峰学院辅导员考核评价体系表》对自己打分。
（二）学生测评：各学院通过民主测评等方式在学生中开展，填写《赤峰学院辅导员考核学生测评表》。参与评价学生人数不低于辅导员所带学生的80%，计算平均得分。
（三）二级学院测评：各二级学院根据辅导员的实际表现和工作实绩，组织相关人员（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参与测评人数）对辅导员的工作情况进行测评，并填写《赤峰学院辅导员考核评价体系表》，计算平均得分并将考核结果统一上报学生工作处。
（四）加减分项目：加分项目包括值班值宿报表，完成重大任务获得表彰奖励等；减分项目包括学生发生重大事故中认定有人为责任，不完成任务等。
（五）考核综合得分=自我评价分×10%+学生测评平均分×40%+学院测评分×50%+加减分项目。
（六）学生工作处对各二级学院辅导员考核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七）学校审定：学生工作处汇总审核后报学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
   第八条 在考核年度内，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可以直接将该辅导员考核等级确定为不称职，后果严重的予以解聘：
（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及治安或刑事处罚的；
（二）因疏于教育管理而发生学生严重违纪现象，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因疏于教育管理而发生学生伤亡者（轻伤及以上者）；
（四）发生突发事件时，在正常情况下未能及时妥善处置，被学校认定为有人为责任的；
（五）在学生党团组织发展、评优、评奖和学生资助等工作中弄虚作假，造成恶劣影响的；
（六）对学生的违纪行为隐瞒不报、故意包庇或纵容学生违纪，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九条 考核结果及使用
（一）考核结果在校园网上进行公示，作为辅导员职务职称晋升、评选先进、绩效工资发放等的重要依据。
（二）考核优秀的辅导员在当年各级各类评奖评优、职称职务晋升过程中予以优先考虑，不称职的辅导员，不能参加当年的各级各类评奖评优和职称职务晋升。
（三）考核不称职的辅导员相关待遇参照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不合格人员待遇执行。
（四）凡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的辅导员，调离辅导员工作岗位。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赤峰学院辅导员考核评价体系表
学院名称：                          辅导员姓名：                
	考 核
项 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备注

	自身政治思想及道德修养
10分
	[bookmark: _GoBack]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执行党中央、自治区党委、高校工委、教育厅、学校党委行政关于思政、学生管理部署安排和工作要求，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政治意识强，有大局意识
	2分
	

	
	注重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强
	2分
	

	
	安心本职工作，有敬业和奉献精神，严于律己，为人师表
	2分
	

	
	热爱学生，坚持以人为本，乐于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尊重理解学生，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事业心强
	2分
	

	
	能及时准确的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无拖拉扯皮现象
	2分
	

	学生教育管理工作80分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工作
12分
	能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关注学生中的热点、焦点与难点问题，每学期撰写1-2篇学生思想动态调查报告
	2分
	

	
	
	认真组织政治学习，主题班会及团日活动，有记载
	4分
	

	
	
	积极引导和指导学生参与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体育、文艺、科技活动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完善意识
	3分
	

	
	
	关心班级学生成长，能够及时开展班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随时关心、帮助、教育在学习、心理、生活等方面有困难的学生，并能及时反映班级学生的不良心理问题
	3分
	

	
	
	学风建设有计划，有制度，检查到位，成效明显
	2分
	

	
	
	经常到班级检查学生上课出勤情况，认真坚持请销假制度及点名报告制度
	2分
	

	
	
	严格考风考纪，考前做好宣传动员，考后及时上报违纪学生材料
	2分
	

	
	
	引导学生开展或参加课外科技学术活动和创新活动，学生能够积极参加校院组织的各类科技竞赛、文化教育、社会教育等活动，成效明显
	
6分
	

	学生教育管理工作80分
	纪律与法制教育工作
10分
	经常对学生进行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教育
	3分
	

	
	
	能够及时纠正和查处学生违纪行为
	3分
	

	
	
	学生自觉遵守校规校纪，举止文明，行为规范，违纪率在1%以内
	4分
	

	
	学生基层组织建设
5分
	加强班级组织建设，机构健全，职责分明，能够很好地选拔和培养班级学生干部
	2分
	

	
	
	认真搞好班风建设，积极开展各项教育和创优活动
	3分
	

	
	学生安全稳定工作
8分
	做好学生安全和健康教育等工作，学生参加医疗保险意识强
	3分
	

	
	
	能够经常深入学生中间，及时发现、处理和化解矛盾，及时报告突发事件，协助调查处理，无重大责任事故
	5分
	

	
	学生事务管理和服务工作
25分
	扎实开展学生奖、勤、助、贷、补等各项资助工作，建立健全学生各类资助工作档案，宣传工作及时，材料准备齐全，严格把关，按时上报
	4分
	

	
	
	准确掌握贫困生的基本情况，做好其思想工作，建立健全贫困生档案
	3分
	

	
	
	认真做好学生综合测评及各项评奖评优工作
	4分
	

	
	
	做好公寓内学生行为管理，妥善解决学生反映的各种问题
	4分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参与率达100%，效果良好 
	2分
	

	
	
	认真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及心理咨询工作，建立健全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4分
	

	
	
	做好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
	4分
	

	
	学生入学教育与就业指导工作
8分
	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组织安排适合新生特点的各项教育引导活动，学生专业思想巩固，学习态度端正
	3分
	

	
	
	有针对性的开展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创业指导工作，主动关心应届毕业生学习、生活和就业情况
	5分
	

	考勤
10分
	按要求坐班，积极参加校院组织的教育培训、学术讲座、政治学习活动、工作例会和其他相关会议等
	5分
	

	
	每周深入学生宿舍不少于1次
	5分
	

	工作考核加分项 目

	重视工作调查研究，每学年有15个典型学生个案研究记录加1分
	
	

	
	辅导员工作例会全勤加1分
	
	

	
	所带班级学生个人获国家级（奖学金除外）奖励加1分
	
	

	
	辅导员个人获国家级奖励加2分，省部级奖励加1分
	
	

	
	每学年撰写一篇学生教育管理学术论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加2分，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加1分。学生工作理论研究课题立项，国家级加2分、省级加1分
	
	

	工作考核减分项目
	违规在校内饮酒，每查处一例减1分。
	
	

	
	违规翻越窗子进出公寓，每查处一例扣1分。
	
	

	
	违规在宿舍内赌博，每查处一例扣1分。
	
	

	
	在公寓内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每查处一例扣1分。
	
	

	
	违规夜不归宿，每查处一例扣1分。
	
	

	
	违规在校内外举办各种酒会，每查处一例扣1分。
	
	

	
	违规在学校内驾驶各种车辆，每查处一例扣1分
	
	

	总       计
	
	













 赤峰学院辅导员考核学生测评表
	辅导员
姓  名
	
	所带
年级
	
	评议
时间
	

	
测评
项目
	测试内容及标准
	
满
分
	
得
分

	
	非常满意（8-10）
	满意
(6-8)
	基本满意（4-6）
	不满意（2-4）
	非常不满意（2以下）
	
	

	德
	以身作则，遵纪守法，在学生中树立良好的师长形象
	10
	


	
	关心学生政治进步，热心于学生的党团组织建设
	10
	


	能
	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好
	10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班风、学风建设，集体凝聚力强
	10
	


	勤
	经常深入宿舍和教室与学生谈心，熟悉学生情况和思想动态
	10
	

	
	关心学生课余生活，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10
	

	绩
	热心指导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解决心理困惑和实际问题
	10
	

	
	工作认真，讲究方法，日常教育和管理常抓不懈
	10
	


	廉
	公正公平公开地开展综合测评、评奖评优等工作
	10
	


	
	公正公平地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困工作
	10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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